森防办[2007]27号

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
关于转发国家林业局在全国中小学

普及森林防火知识的通知
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
    现将《国家林业局关于在全国中小学普及森林防火知识的通知》（林宣发[2007]21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地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附件：国家林业局关于在全国中小学普及森林防火知识的通知

二○○七年十一月十七日

主题词：森林防火  宣传  转发  通知

抄报：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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